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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河口間諜案與抗戰前期的中意關係

楊衛華

［提　 要］ 　 1938 年底湖北老河口發生震驚教内外的間諜案，天主教老河口代牧區意大利主教費樂

理等被控充當日本間諜。 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為代表的地方官民認為證據確鑿，要求中央

嚴懲，但遭到意大利駐華使館的否認和強烈抗議，天主教內部也積極展開自救和辯白，最終促使國

民政府和平解決，並登報澄清查無實據，否認間諜案。 本案的緣起是戰時特殊情勢下中意關係惡化

的結果，同時也是戰時軍事緊張、心態敏感的產物，是對意大利傳教士間諜想像的一個縮影。 其落

幕則是多方博弈的結果，並非基於徹底調查的事實和法律，而更多是出於對外關係的考慮，映現出

抗戰初期中意之間的微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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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底湖北老河口發生震驚教内外的間諜案，天主教老河口代牧區主教意大利傳教士費樂

理（Alfonso Maria Corrado Ferrani）和神父黎鈞被控充當日本間諜。 破获老河口間諜案是老河口歷

史上光輝的集體記憶，各種打上民族主義烙印的破案傳奇流傳至今，似乎作為一種客觀歷史定格在

人們的記憶裡。 但這種單一的敘事遮蔽了許多歷史的真實，從法律和事實的角度而言，意籍主教等

充當日本間諜是否成立尚有很大的疑問。 但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真正充當日本間諜，而是何以當

時中國朝野包括後來人大都並不懷疑其真實性；①更弔詭的是，儘管各方大都強調“證據確鑿”，而
國民政府最終卻不得不登報澄清查無實據，否認其間諜罪，傳教士得以獲釋並在老河口繼續傳教。
這種種看似矛盾的歷史，只能放到當時特定的時空背景中去理解。 因案件的終結並非基於徹底的

事實調查和法律審判，當時中意官方也並未就此案徹查，間諜案是否成立尚難定論。 因此，本文並

不想糾纏於間諜案的“有”“無”之辨，而是在前人基礎上，②試圖將老河口間諜案得以成案的政治

社會語境、間諜案發生的經過及其公共敘事邏輯、各種不同力量在交涉中的抗爭與博弈呈現出來，
以便更深入地認識戰時國內外權力格局和政治社會心態的複雜性。

“非我陣線，其心必異”：老河口間諜案爆發的政治社會語境

老河口間諜案是二戰時期，中日戰爭背景下，中、意、日三邊關係變化的產物。 1935 年意大利

侵佔埃塞俄比亞，中國對比日本侵華贊成制裁意大利，導致中意田園詩般的關係破裂。③儘管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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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想失去這個盟友，從 1936 年開始著手恢復雙邊關係，但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意大利於 1937

年 11 月先後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並承認偽滿，實行親日棄華政策，中國撤回駐意大使劉文島，
致使中意關係進一步惡化。④但直到 1941 年 7 月斷交，中意仍保持微妙的外交關係。 這種關係格

局為老河口間諜案的爆發提供了土壤，也決定了本案交涉的走向和最終的結局。
中意關係的惡化，導致中國朝野對意大利的態度急轉直下，這直接影響到意大利傳教士在中國

的處境。 除少數人外，意大利在華僑民幾乎全部是天主教傳教士，據 1939 年統計，其人數為 465

人。⑤而據 1942 年 1 月外交部《居留中國自由區德意兩國僑民人數及其職業教籍性別統計表》，其
人數是 357 人，遍布自由中國各個省份。⑥儘管他們基本不參與政治，但抗戰初期中意兩國的關係

格局，把他們推到一個尷尬的位置，湖北某意籍傳教士曾言：現時彼等所處地位“極為微妙”，常因

涉政治事件而“益感繁劇”。⑦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分布零散，且長居中國，熟悉中國情形，很容易

引起中國官民的疑慮。 誠如時人所言：“非我陣線，其心必異”⑧。 這種分明的陣線意識，很容易將

在華意籍傳教士置於對立面。
早在 1937 年，就有報刊提醒國防建設中要提防德意間諜。⑨而散居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成為

一個現存的想像目標。 1937 年 10 月全面抗戰爆發不久，廣東連州意籍傳教士就曾向意大利駐廣

州領事報告：當地民眾對其惡感日增，並散布謠言指責意大利助日參與中日戰事，擔心發生意外。
意大利駐廣州領事不得不向廣東省政府求援，並表示對華竭誠和睦。 廣東省政府訓令不得散布謠

言，並要求切實保護。⑩連州意籍傳教士的感受並非空穴來風，這是國際形勢變化在地方的一個縮

影，而這並非個案。 1938 年初中央社記者劉尊祺與安徽寧國天主堂意籍司鐸孟類亞談話，對方言

語支吾，刘即疑其为間諜。這種近乎捕風捉影的懷疑是在戰時特殊的氛圍下產生的，而將加害的

可能來源歸結為敵人的朋友似乎是合理的邏輯。
因軍事關係，中國軍政當局對意大利傳教士的間諜恐懼遠較這種民間想像劇烈，特別是在軍事

前沿區域。 早在 1937 年 10 月，在軍事拉鋸區河北淶源，八路軍發現日偽佔領期間，當地天主堂意

籍傳教士幫助日軍成立漢奸政府、籌集軍糧等，八路軍收復該地後，又在教堂藏匿漢奸維持會長並

協助出城。事發後，八路軍僅嚴令該教堂交出所藏漢奸，並未強制搜查，但朱德據此致電蔣介石要

求向意大利駐華使館抗議，並通令駐華意大利人、傳教士等不得再有上項不法行為。隨後軍委會

何應欽致電外交部，請該部派員到意使館請求制止，但意使館強調使館及教廷駐華代表均曾命令各

地意大利傳教士不得參與政治，所以其不至於偏袒日軍，且天主教皆反對日軍侵華，認為淶源意大

利傳教士是本著人道主義原則給予處於危險的華人以規避之所。為避免糾紛，國民政府並未就此

向意大利強硬交涉，此事不了了之，但引起中國最高當局和輿論的注意。
這種對意大利傳教士的通敵恐懼，很快在全國軍政當局中彌漫開來。 1938 年 3 月 19 日，廣東

省主席吳鐵城呈報：韶關、連陽等處天主堂意籍神父四五人均有間諜嫌疑，並常對教友講中國聯共

非計等，類似間諜行為實屬防不勝防，請求勸令出境。 外交部以證據不足拒絕，強調不能以該言論

類比為間諜行為，但要求嚴密防範，必要時可予以警告。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接到劉尊祺

報告後，也擔心傳教士間諜活動妨礙軍事，於 1938 年 2 月 7 日電請蔣介石，讓外交部通知各國駐華

大使通令一律護送戰區內傳教士到後方，以免為敵所用。畢竟身邊的意大利傳教士如暗通日軍，
對軍事的危害巨大，此舉一勞永逸，但並不現實。 不過這些頻繁的報告，促使蔣介石在 1938 年 4 月

30 日通電各戰區，命令各地由縣長對意籍傳教士切實調查並嚴密監視，斷絕其向敵方通報消息等

可能，但在表面上應以保護為名，不可顯露形跡，致引糾紛。這表明最高當局也擔心意大利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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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法行為，承認不管通敵是否屬實，也要將可能存在的危險降到最低，但須顧及邦交，避免予人口

實，引起外交糾紛。
蔣介石的通令源於各地的頻繁報告，而其反過來也促使各省尤其是軍事前沿地帶加強了對意

大利傳教士的防範和間諜想像。 從 1938 年 5 月徐州淪陷到同年 10 月武漢陷落，河南、湖南、湖北

等地軍政機關都多次報告意大利傳教士的可疑之舉。 1938 年 5 月，軍委會通報了湖南省主席薛岳

的報告，有兩位意大利傳教士在攸縣購產建堂，宣稱懸掛意大利國旗可免日機轟炸，並發放難民證，
民眾紛紛加入。 薛岳認為其有偽組織嫌疑，要求制止。 外交部表示嚴密監視，但如未發現確鑿證

據，難以強制處分。在河南成為軍事拉鋸區域後，也加強了對當地意大利傳教士的關注。 1938 年

7 月，軍委會收到密報，洛陽天主堂意籍神父為日寇諜報機關，借收容難童，訓練漢奸，正偵查中。
軍委會借此通令各戰區，強調抗戰期中，極應注意外人行動，要特别关注德、意传教士借慈善之名做

助敌工作。 其時洛陽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和河南省會所在地，戰區長官程潛令洛陽警察局嚴查，
發現洛陽天主堂意籍神父擁有打字機意文電報稿，又意籍司鐸翟維良等外出往車站，並詢問地方駐

軍情況，形跡可疑，似“別有作用”。 河南是意籍傳教士重點活動區，類似的報告非常多。

1938 年 6 月武漢保衛戰爆發，而湖北是意大利傳教士的重點傳教區，境內意籍傳教士成為軍

政當局憂慮的目標。 武漢門戶鄂東危急，武漢防衛軍第四兵團司令李品仙致電蔣介石，鑒於意大利

已承認偽滿，且出兵助敵（指本來協助中國空軍的意大利飛行員等，在意加入反共產協定後，被意

政府指派幫助日本），為慎密計，已下令將號稱中國通的英山縣天主堂意籍總司鐸柏宜廈解送武漢

拘押。 並建議將蘄春、鄂東等地意籍傳教士限期解送後方。 但外交部主張開釋，以免引起外交糾

紛，或查明確據轉交意駐華使館訊辦，或確有礙軍事，可婉勸離開。。 而駐紮鄂東的第五戰區司令

長官李宗仁，也下令轄區意籍傳教士一律撤退。 據蘄春教區主教報告：李已迫使兩名傳教士離境。
意駐華使館據此向國民政府外交部交涉，要求制止。 外交部不得不報請軍委會明確規定：無論如何

不必通令全體意籍傳教士出境，以免引起外交糾紛。此時正值武漢保衛戰之際，在戰事吃緊的情

形下，對意大利傳教士的間諜想像更趨激烈。 地方軍政當局趨向於強硬，而外交部顧及外交大局，
較為溫和。

除武漢和鄂東外，鄂西北是湖北天主教的另一個傳教重地，也是该省開教最早的區域，進入晚

清後更獲得迅速發展，1870 年成立鄂西北代牧區，1924 年改為老河口代牧區。 從晚清開始，該教區

一直由意大利方濟各會掌管，據 1941 年 3 月湖北省政府的報告，在該地的意大利傳教士有 37 人。

而鑒於近代中國天主教的權勢格局，外籍傳教士屬於天主教各教區的權力階層，該教區歷屆主教均

由意大利神父擔任。 老河口間諜案的主角費樂理 1932 年升任老河口代牧區主教，是該教區的最高

領導。意大利傳教士遍布樊城、光化、穀城、鄖縣、鄖西、均縣等，各縣都設有天主堂，在當地的宗

教、教育、醫療等公共事務中影響較大。 李宗仁對此印象很深，在回憶錄中特意提到老河口天主教

廣置田產，勢力強大。

1938 年 10 月 26 日武漢失守後，鄂西北漸漸成為抗戰重地。 李宗仁長官部遷此，11 月遷棗陽，
隨後到樊城，1939 年秋再遷老河口。 而隨著鄂西北政治軍事地位的提升，第五戰區各重要機關聚

集到此，各抗戰力量也先後匯聚，致使老河口等地頻繁成為日軍空襲轟炸的核心，給當地軍民帶來

巨大災難和恐慌。 同時激發起軍民的抗戰情緒，自然也增添了他們對意大利傳教士的惡感。 《李
宗仁回憶錄》並未提及老河口案，但他提到老河口天主教為非作歹，官廳唯恐引發外交糾紛，所以

隱忍不問。很顯然，他對當地的意大利傳教士是缺乏好感的。 而除老河口案外，從 1938 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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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39 年，也能頻繁發現鄂西北各地方當局報告意大利傳教士間諜嫌疑的電報，主要指控他們充

當日本間諜、刺探軍情、藏匿漢奸、散布不利抗日言行等，要求查辦，外交部都以缺乏確實證據、避免

外交糾紛拒絕。由湖北個案可知，對意大利傳教士間諜想像的激化隨地區軍事態勢的鬆緊而變

化。 鄂西北是意大利傳教士傳統的傳教中心，到 1938 年下半年轉而成為政治軍事中心，在抗戰敏

感的局勢下，兩大中心的碰撞為老河口間諜案的爆發提供了催化劑。

老河口間諜案的經過及其公共化

中國軍政當局何以將目標指向老河口天主堂？ 據 1939 年 1 月 4 日光化縣縣長胡家依轉老河

口警察局局長喻澤清報告，1938 年 9 月老河口第三路航空司令部發報時電波淆亂，經派員密查，斷
定係老河口天主堂密設電台，即電告軍委會申請小型無線電機著手破案，後因該部他遷擱淺。 同

時，聽聞該堂意籍主教費樂理對教會學校學生、教師及華籍神父參加抗日愛國運動進行干涉懲罰，
引起警察局的進一步注意。 到 10 月 7 日，又奉襄樊警備司令馮庸轉軍委會密令，老河口意國神父

行動詭秘，要求徹查；隨後收到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命令，以該教堂為敵間諜機關，要求選派幹

員調查。 而據李宗仁報告，他是在 1938 年 10 月至 11 月間收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轉軍令部

（軍委會下屬機構）密函才下令讓軍警調查的。所以，此事源於航空司令部向軍委會的報告，程潛

在河南的經歷也為李宗仁提供了参考。 由此可見，蔣介石 1938 年 4 月 30 日通令和 7 月軍委會的

通令，使意大利傳教士成為各戰區注目的焦點。
老河口警察局和湖北省政府保安處第四科老河口潛伏組開始秘密偵察，以在教堂工作的華人

為突破口，於 1938 年 11 月 24 日秘密將該堂庶務李清榮和勤雜張子固逮捕。 經審訊，張子固供訴 3

月以來，他多次受教堂當家神父黎鈞差使，探查並報告老河口飛機場建設、過往軍隊情形和日機轟

炸狀況等，並獲得跑路錢若干。 而李清榮也供訴，他多次利用外出的機會，探詢飛機、軍隊和炮彈等

情形，然後向黎鈞報告，並指出教堂內設有收音機、打字機等。 在獲得兩人的口供後，經報李宗仁同

意，喻澤清親自帶隊突襲搜查，查獲手槍一把、子彈五盒、無線電收音機和無線電發報機各一架及無

線電零件若干。人證和物證兩全後，意大利神父的間諜嫌疑急劇上升。
但案發後，為顧及外交，老河口警察局並未立即採取逮捕行動，而是將該主教等就地拘禁教堂，

同時呈報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 12 月 9 日李宗仁上報蔣介石，強調德意傳教士多密充日本間諜，
唆使教友偵探我軍動向，私設無線電傳遞消息，破獲老河口案中兩意籍神父潛居內地，確有間諜行

為，特請示處理辦法，並希望中央及地方軍政機關嚴切注意，以杜禍源。李宗仁並派其高級參謀王

家本等來老河口處理此案。但意使館也接到報告，於 12 月 9 日與外交部進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談，
否認一切指控，並要求制止拘禁。 外交部即電李宗仁查明真相，如無確據請立刻釋放，如有請依約

移送重慶辦理。外交部起初只是將其視為普通案件，仍延續了一貫的處理辦法。
與官方行動相配合的是民間的行動。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進駐鄂西北後，不同的抗戰力量匯

聚老河口，包括中共和許多進步知識分子。 他們在李宗仁的支持下，於 1938 年 8 月在襄樊成立了

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並在老河口建立了工作站，積極推動抗日運動。老河口間諜案爆發後，
他們在 12 月 9 日借紀念一二·九運動，進一步激發民眾的抗日熱情，並決定在 10 日舉行反間諜大

遊行，包圍教堂，導致民眾和天主堂意籍神父的對峙，成為一個重大的公共事件。 他們還以光化老

河口民眾鋤奸大會的名義，於 14 日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蔣介石委員長等請願，強調意籍神父

間諜行為證據確鑿，要求嚴予處分。飽受日軍飛機轟炸的老河口民眾找到了一個發洩的窗口，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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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隱藏在軍政部門電報中的對意大利傳教士的間諜想像公共化，而中外媒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

的推動作用。
此前對意大利傳教士的間諜懷疑大多未進入公共媒體，而老河口民眾的反間諜運動，吸引了中

外文報刊對案件的注目。 該案最先為中央社駐老河口記者所獲，從 1938 年 12 月 13 日開始，以《中
央日報》為代表的報刊掀起輿論轟炸。 據《中央日報》報導，該案基本線索如下：1938 年 11 月 28 日

中國軍警突襲老河口天主教總堂，查獲手槍一把、子彈五盒、無線電收音機和無線電發報機各一架

及無線電零件若干。 當地民眾獲悉後群情激憤，於 12 月 10 日舉行大遊行，包圍教堂並發出通牒：
限意籍神父三日內離境；將教堂財產交中國神父管理。 該堂意籍主教費樂理和神父黎鈞發表致民

眾代表書，承認查獲和“實行間諜行為，均屬事實”，願於一周內離華，並將教區財產和事業轉交中

國神父管理。《中央日報》的官方權威性迅速發酵，中央社發布案件經過和教士書後，各報刊包括

在華外報都轉發了這一消息，口徑一致地指意教士通敵。而這種集中輿論，致使該案公開化、國際

化，不僅在全國各地教內外引發巨大反響，也引起國際輿論的注視。
除了這種簡短的對事件的重複性報導，各方還借此事件進一步進行反間諜教育，激發民眾的抗

日情緒。 除轉載《中央日報》消息外，重慶國民黨軍事刊物《黃埔》更指斥意大利傳教士“狼心狗

肺”，充當日本間諜，危害我國抗戰。 並進一步指出，敵特務機關往往收買在華傳教流氓，進行間諜

工作。 所以該刊呼籲民眾了解鋤奸的必要，舉行反間諜運動，使敵特無法藏身，以確保抗戰勝利。

中央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教官劉芳棣還公開發文，強調意籍傳教士“兼充間諜”，“今日極有可能”，
望各地警局密切注意，以免抗戰受重大影響。《申報》記者陳賡雅更直言“非我陣線，其心必異”。
著名法學家楊兆龍強調：此事告訴我們“敵人的秘密政治工作是未可輕視的 ”，類似的外僑肯定很

多，所以必須重視外奸。老河口間諜案確實引起了一定的間諜恐慌，同時似乎為中國官民的間諜

想像找到了現實的證據，所以在加深對意大利傳教士惡感的同時，也強化了官民的間諜想像。 案件

中存在大量滿足官民間諜想像的素材，在他們看來，意大利傳教士就應該是這個樣子，這種個別案

件很容易把官民的目光引向在華意大利傳教士整個群體。
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也為中共的政治宣傳提供了一個契機。 《新華日報》12 月 13 日發表社

論，把德意承認偽滿、德國召回顧問和敵人實行互助政策等與案件勾連起來，強調老河口間諜案

“又把法西斯侵略者的面目揭露出來了”，並呼籲民眾提高民族警覺性，嚴厲制裁間諜，鞏固國防。

14 日再次發表社論：強調該案“決不是偶然的”，是日德意軍事同盟、承認偽滿、一貫幫助日寇進攻

我國政策的一部分，“不啻對那些企圖走德意路線的人又一次的當頭棒”，是“警醒我們對敵探漢奸

注意的一次信號”，認為該教士應受我國法律的處置，並呼籲官民合作，全面防諜。而陝甘寧邊區

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也借此宣告：法西斯是一個鼻孔出氣的，我們應嚴厲地向意大利提出抗

議。對中共來講，老河口案是一個集聚民族主義、團結抗日力量及讓國民黨放棄對法西斯幻想的

政治資源。 現有的研究表明，中共在老河口反間諜大遊行和宣傳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文章在

當時影響較大。 在上海，中共刊物《民族公論》就曾轉載《新華日報》通訊，強調意籍神父以傳教為

名，做敵人的幫兇，與漢奸往來密切，壓制中國信徒的抗日熱情和活動，教會學校不准講抗日，破壞

我軍抗戰。 而民眾群情激憤，進行示威遊行，當地文化站廣泛宣傳，使“每個人心裡印上了兩個醜

惡的意大利傳道者的面孔”。 國民政府也注意到中共的宣傳，為下述孔祥熙、于斌等強調本案可

能另有背景落下了口實。
12 月 10 日老河口各界舉行規模空前的反間諜示威大遊行，促使案件很快超出了官方交涉的

471



範圍。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特派專員辦理，將該主教、神父等“暫為保護、免生意外”。 民教衝突

的激化，也促使李宗仁於 12 日再次向國民政府各部委通報案情，強調人證物證俱在，並指出意大利

傳教士潛居內地、從事間諜行為乃心腹之患，且非老河口一地，要求各地嚴密注意。 李傾向於強硬

處置。 但外交部給蔣介石的建議是電令李宗仁將意神父等連同證據解送重慶，以示慎重，以免意方

有所藉口，並防範民眾激起排意風潮。 同時電令光化縣政府報告案件詳情。至此，案件進入多方

交涉的階段。

多方的博弈：老河口間諜案的交涉和善後

隨著《中央日報》等的報導，案件進入公共視野，掀起軒然大波，而各報的報導也引發重慶意大

利使館的強力干預。 12 月 13 日，意使館參事亞歷山大立刻往見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徐謨，強調報

章所報“謬妄”，該主教等對華感情極好，可擔保其愛中國之心。 指出所獲發報機是事前設置，而主

教的自供信出於脅迫。 此事是一次有計劃的排意風潮，非常嚴重，可能引發各地的連鎖反應，並意

指背後有共產黨的背景，唯有蔣介石可以糾正。 徐謨只得表示，會設法請中央社及新聞檢查所在外

交部未得官方消息前，不得再登載此事。亞歷山大也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表達了同樣的希望。 針

對中國報刊的報導，意使館態度強硬，發言人於 14 日否認間諜故事，稱這“絕對不真實，是一個最

荒謬的臆斷”。 而報刊輿論的擴大化，確實讓外交部始料不及，此事引起外交部、行政院、軍委會

的重視，在外交與司法之間尋求妥善的解決方式。
意使館的干預，促使孔祥熙於 15 日三電李宗仁，在轉達意使館意見後，對老河口情勢惡化表示

憂慮：（1）外籍人士備有手槍、收音機、發電機、收發無線電報機等實屬尋常，不必為異，此類設備是

否私設或另有作用，需要詳查；（2）民眾團體的舉動幕後是否另有背景，或漢奸故作反奸促使中意

感情惡化，建議善為撫慰民眾，防止發生排意風潮，增加外交困難；（3）意方極為重視此案，當此抗

戰時期，結好友邦極關重要，中意邦交因日德意陣線雖已早失常態，若能設法調整，於我有利。 若過

於刺激，更促進日意親密，於我內政外交更多不利；（4）根據中意條約，應交意領館依法審訊，請將

此案人證物證妥送重慶，交意使館查辦，免滋藉口。由一日三電，可見孔祥熙對本案的重視，但他

傾向於溫和處理。 16 日，孔祥熙呈報蔣介石，表達了同樣的意見。基於外交考量，孔不想此事擴

大，把意大利推向日偽，同時意欲控制民眾的民族主義訴求，以免對外進退失據，並暗指民眾運動背

後可能有中共支持，或有漢奸活動的內幕。
因此，12 月 17 日蔣介石親自致電李宗仁，強調老河口事件應勿使擴大，希即平息民氣，妥善處

理。但李仍傾向於採取措施，沒有正面回應孔祥熙，只是在 16 日將破案情形電告行政院副院長張

群，並於 19 日電蔣介石請求處理辦法，強調豫南、鄂北各天主堂德意神父多密為日寇充當間諜，黃
州未陷時，神父使教民偵探我軍動向，私設無線電潛遞消息，淪陷後復使教民組織維持會；老河口神

父也私設電台，圖謀不軌，已破獲。 軍委會只得轉電外交部：如確有間諜證據，請根據國際公法辦

理。外交部顯然不同意李的態度，於 21 日致電蔣介石，表示對間諜不管國內國外人均需嚴辦，但
必須證據確鑿，且不能以個別案件類推該國僑民均為間諜，此事應由外交部牽頭與當地政府商議

辦理。
在官方交涉之際，天主教會也展開積極行動。 首先是老河口教會請律師登報澄清各報報導的

錯誤和偏見，強調費樂理主教已在該地服務 15 年，進行廣泛的慈善、教育事業，從不參與政治。 並

提到先前蘄州一意大利神父也被指控同樣罪行，後經中國當局調查證明是空穴來風。襄隕（襄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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隕縣）方濟各會會長意籍司鐸艾國梁（Roberto Querrap）也電告上海同道，向國際輿論解釋案件是

“愚民過激、官廳庇護”的結果。特別是天主教刊物《益世週報》表示“絕難令我們信其真實”，因為

很難相信德高望重的主教會參與間諜行為，並強調搜查所獲不能作為間諜的證據，因為中國秩序不

靖，教堂常備武器自衛，而無線電收音機或發報機在中國也很普遍。 另對主教致民眾書表示懷疑，
該書是否主教所親寫，或在未明瞭內容下簽名，或民眾團體逼迫所致，均需查明。 最後建議中央慎

重處理案件，依法處置，而在司法和外交手續結束前，報導需謹慎，且不得擴大化，以偏概全而對整

個中國天主教加以監視，否則處置不當，會使本來緊張的中意關係惡化，也會影響與羅馬教廷的關

係、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國援助以及中國天主教的救亡熱情。夾雜在信仰和國家間的本國信徒，不
希望本案帶來外交或宗教災難。

除輿論公關外，艾國梁也尋求各種方式促使案件的終結。 從 1938 年 12 月到 1939 年 2 月，他
一直與意使館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頻繁報告老河口意籍教士仍處在危險中，失去了行動和通信自

由，教堂遭到嚴密監視。 這種傾向性報告無疑使意使館更趨於強硬。 艾國梁也不斷向與國民政府

關係密切的于斌主教求教，強調中央所獲不確，速請中央政府派員做公正調查。 同時直接向中國外

交部申訴費主教的自供不實，另李宗仁電文公布後導致事件更趨嚴重，是對“不名譽之污蔑加以確

定”。 1938 年 12 月 28 日，艾國梁還直接向蔣介石請願，強調從不過問政治，本國政府助紂為虐與

教士無關。 並指出搜查中的諸多疑點，懷疑是該堂工人陳連德的報復行為，陳曾偷帶鼓號及十幾名

孤兒逃走，正是陳帶領軍警搜堂，並表示該堂從未購置發音機等設備，疑為陳暗中設置。 希望中國

政府認真徹查，秉公辦理。

曾留學意大利的于斌為此積極奔走。 香港天主教會曾請于斌幫忙，于表示會晉謁政府當局。

費主教也向于斌求救，有神父回憶正是于的努力才使此事得以化解，且並未因此個別事件而對整個

天主教產生疑慮。儘管不能誇大，于斌確實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12 月 21 日于斌致電軍委會，
提出八條意見：（1）費主教充當日本間諜如屬實，從嚴辦理；（2）請外交部派幹員徹查，勿任民眾激

於愛國熱誠或受人利用，發種種淆人聽聞的宣傳；（3）在外交司法手續結束前，中央社不得發表任

何消息；（4）中央社已發論證並不能證實間諜罪，手槍子彈鄉間教堂常備以自衛，無線電收音機私

人或機構拥有者很多，收發報機在交通部未禁止前很多機構都有。 如科以間諜罪，必須有通敵諜報

為證。 報刊報導的教士自供狀是否教士本人所作，內容教士是否知悉，如是教士所書，是否有脅迫；
（5）中央社消息發布後，引起國人公憤，有遷怒整個天主教之勢。 在團結抗日之際，沒有引發宗教

糾紛的必要，且宗教團體做了很多抗戰救國事蹟，如擴大會引發教士自危，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

同情；（6）李宗仁長官電文有一地如此，餘可類推，此邏輯頗為牽強，會引發反教運動，貽笑國際；
（7）意大利有與英法共組壁壘可能，中意關係即使不能前進，也不能“因小故而使之惡化”；（8）此
案事關主教，按慣例必然引起羅馬教廷親自料理。 12 月 13 日路透社已將此案播至全世界，必引起

全球天主教震動。 到 1939 年 1 月 7 日他再電外交部：事關邦交，深恐消息傳遞國外，貽笑於人，請
設法迅速解決此事。

而案件的主角費主教也採取積極自辯和尋求和解。 1938 年 12 月 16 日他自書報告，請艾國梁

交老河口中央社轉電重慶。 他承認教堂有槍支等，但否認發報機為該堂所有。 同時否認通敵，表示

他在中國三十多年，視中國為第二故鄉，愛中國人和中國民族，為民眾做了很多慈善事業，深受好

評，不理解為何民眾反對如此之烈。 他猜測一是因為他是意人；其次是因前被捕之人提供了假口

供；三是因為發報機的關係；四可能是因教堂小額貸款人欲圖借此賴帳。 在可自由通信後，同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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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他致電蔣介石和外交部（同時電意使館和于斌），對中國的保護表示感激，同時強調中意邦交素

睦，此事不宜擴大，請蔣氏轉李宗仁就地處理。 隨後他向李宗仁提出和解方案五條：（1）願和平處

理本案；（2）請李長官調查真相，如無罪請恢復名譽；（3）戰時為盼中國政府保護，願意在老河口鄖

陽鄖西各地留駐少數意神父任傳教及辦理慈善事業，餘皆暫駐沈家子埡教堂，並請予以保護，在老

河口及其他地方指派中國神父負責；（4）願受中央及地方官廳指導，努力慈善事業並與地方慈善機

關合作擴大其組織；（5）所請各項請李長官用中意文字寫清楚實行。

艾國梁等人的報告促使意使館趨於強硬，迭次口頭和書面照會中國外交部，極力否認教士間諜

案，並要求採取確實步驟防止民眾騷動，以免教士人身及教堂財產受損，並將被捕教士迅速開釋。
同時意使館也向意大利外交部求援，意大利外交次長向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交涉，要求中國政府迅

速營救。 12 月 31 日中國駐意使館向中國外交部通告了這一消息。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很快在意大

利有了迴響，1939 年 1 月 5 日，中國駐意代辦與意大利外交部代表進行了談判。意大利外交部並

指示將費主教送重慶詳報。 意大利的外交干預給中國帶來一定的壓力，而天主教方面的回應也發

揮了一定的作用。 儘管李宗仁仍欲嚴辦，不斷將各種證據遞交重慶，但在他 1939 年 1 月 2 日將費

樂理的就地和平方案電重慶請求指示後，該方案獲得了外交部、軍委會特別是蔣介石的認可。 1 月

9 日外交部致電李宗仁，強調國際犯罪首重證據，間諜事尤宜格外重視，本案倘無確實證據，自應立

即恢復其自由，明白宣告本案最初雖曾發現某種嫌疑，但經詳細查明復認為該教士等無犯罪證據，
宣告其無罪，並贊同就地處理的方案。 同時通告意駐華使館擬就地解決，並以交通不便拒絕了意大

利要求費主教來渝的方案。 此舉引起意使館的抗議，但隨著和平方案的簽訂落幕。

1 月 15 日，中央派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軍法執行監黃建平赴老河口，與費主教簽訂了和平處

理條件六條：（1）關於民眾誤會，由黃執行監及地方長官負責解釋外籍教士無間諜情事；（2）費主教

可自由與蔡寧總主教等通信，說明本案真相及和平解決經過；（3）在中國抗戰期內費主教應許在老

河口留外籍傳教士五人，鄖陽鄖西各兩人、石花街一人，其他外籍教士暫駐沈家埡子，外籍傳教士在

所轄區城內行動時，應用書面向當地最高機關報告，如離開其區域，應向當地最高機關請求護照，否
則如發生意外，中央及地方機關不負責任；（4）關於慈善事業，天主堂與地方慈善機關合作受中國

政府之指導，應以不違教規為原則，此條嗣擬定詳細辦法實行；（5）本教區外籍教士靜候，仍願遵守

中國法律及教律，為中華民族利益勞力工作；（6）以上各項分電中央政府、外交部及意大使館。

協定簽訂後，《中央日報》等各報刊發布：經中國政府依法徹查，該教士等未犯間諜罪。意使館

也發布教士獲釋、控告撤銷的公告，並對事情的解決表示滿意。 意使館的公告著重強調其在案件和

解中扮演的角色，指出正是他們的努力才促使中國政府承認教士無辜及意籍教士之權利。中國報

刊也報導了相關消息。老河口間諜案和平結束。

結　 語

老河口間諜案的發生和擴大化，是在戰時特殊情勢下中意關係惡化的結果，同時也是戰時軍事

緊張、心態敏感的產物，中國朝野對意大利政府的不滿很容易轉化為對在華意籍傳教士的惡感。 不

管這些傳教士是否真正參與了間諜活動，由於他們深居軍事前沿，這種存在本身即能引發中國軍民

的憂慮，為想像其為日本間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老河口個案只是整個抗戰時期對意大利傳教士

間諜想像的一個縮影。 且就老河口意籍傳教士而言，案件的落幕、官方的澄清，並未抵消官民對他

們的間諜懷疑。 如 1939 年 3 月陳賡雅在構建老河口間諜破獲傳奇時，對費樂理等間諜事實深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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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強調其常以慈善做間諜工作的掩護，而政府對費等的處理“未免太便宜了他們”，並呼籲肅淸各

地間諜漢奸機關。事實上，老河口間諜破獲案一直是老河口歷史上的傳奇，積澱在民眾的記憶中

成為了“真實”的一部分，案件的見證者和參與者閻君石在後來的回憶中，在重複破案傳奇的同時，
也對費樂理等的間諜行為深信不疑。甚至在天主教內部，曾長期追隨于斌的龔士榮神父在後來也

回憶：抗戰期間“若干個別的外籍傳教士，也許為了愛其自己的國家，或其堂區受了太多的戰亂之

苦，希望國軍早日敗退，歡迎日軍早日到來，甚至有把情報傳遞給日本，為政府所截獲者，其最顯著

而為後方報紙廣為宣傳，使民眾深惡而痛覺者，是老河口事件”。 儘管也有記者以長期與意籍傳

教士接觸的經驗，指出其信仰忠貞，“在華作間諜工作之風說，皆屬無稽也”，但這種溫和的聲音被

懷疑之聲所壓倒。 這種間諜想像為 1941 年中意絕交宣戰後國民政府出台《敵國國籍教士集中及保

護監視辦法》提供了契因。
因此，儘管孔祥熙、外交部等強調本案證據不足，李宗仁等地方軍政人員和民間則深信老河口

間諜案鐵板釘釘。 李宗仁儘管服從中央的決定，但他很顯然並不認同非間諜的結論。 所以，他在

1939 年 2 月給外交部呈送和平解決協定時，同時遞送了各項查獲證據，強調已足證為敵間諜機關。
表示受中央主張慎重以免事態擴大、惡化中意邦交的意旨，“為避免多樹敵國，影響國交”才遵定該

協定。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還據此案發布通令，要求所屬嚴密注意，為國家摘奸發隱，斷其根

株，有此類情事即依法妥辦。楊兆龍強調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如本案屬實，意籍教士已構成《修正

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4 款罪名，可送區域之最高軍事機關處罰。但很明顯，本案

的解決並不完全是依據法律和徹底調查的事實，而更多是外交。 當時輿論也多認為是基於外交原

因才使意大利神父免於處罰，楊兆龍就認為“因事涉外交有所顧忌”。 到 1944 年，著名記者谷斯範

在回憶老河口往事時，也提到中國政府为免牽涉外交才未將費樂理等驅逐。以外交部為代表的中

央各部委處置本案的出發點是外交大局，儘管此時中意邦交已基本破裂，但並未絕交，在抗戰初期

中國國際援助困乏的情勢下，國民政府並不想以此事刺激意大利（包括羅馬教廷），以免增添中國

抗戰困局，這是此時期中國處理與意大利關係的一個基本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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